
 

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呆廢料標售投標須知 

一、標售案號：115018 

二、標的名稱：廢車輛(消防車、貨車、汽車、機車)等一批。 

三、投標資格：投標廠商投標時，應檢附下列證明文件（影本）： 

(一) 營業項目具有回收廢汽機車業、廢五金回收業或廢車船解體及廢鋼鐵五金處理業
等相關行業證明等。 

（二）最近一期或前一期之納稅證明文件。  
【直轄市政府及縣、(市)政府核發之營利事業登記證自98年4月13日起停止使用，不再
作為證明文件】。 

四、標封內應備齊下列文件：（一）押標金。（二）廠商設立或登記證明文件影本。（三）
投標標價清單。(四）最近一期或前一期之納稅證明文件。 

五、投標方式: 限郵寄投標，投標廠商應於投標截止前將標封掛號郵寄至高雄郵政9-1號

信箱。 

六、標售決標方式： 

(一)本案採■含稅總價□不含稅單價決標。 

(二)本案底價 □不公開  ■公開。  

(三)以有效投標單之投標金額超過底價最高標者得標，如有兩家以上標價相同時，同時

加價一次(未在場者視同放棄加價權利)，如再相同時，以抽籤決定之，投標廠商若

未在場，則由標售主持人代為抽籤。 

(四)廠商標價均未達底價時，由最高標廠商者優先加價一次，如仍未達底價時，再由全

部投標廠商比加價三次，仍未達底價時，視為廢標。 

(五)開標結果無得為決標對象者，應予廢標。 

七、押標金： 

(一)新台幣 25,200元整。未得標廠商得當場簽章領回；得標廠商之押標金轉為履約保

證金，俟提貨完畢，無待解決事項後無息發還。 

(二)押標金得以現金、金融機構本票或支票、郵政匯票支付，除招標文件另有規定外，

其有效期應較招標文件規定之報價有效期長三十日。採現金繳納者請於截止投標前

至本公司在臺灣銀行鼓山分行開立之帳戶內繳交「戶名：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高

雄港務分公司營業基金戶，帳號：051-001-091168」。未得標廠商得當場簽章領回

本票或支票、匯票；押標金採匯款、現金繳納者，於開標後 10個工作天後退還。 

(三)押標金以金融機構本票或支票、郵政匯票繳納者，應為即期並填寫抬頭【臺灣港務

股份有限公司高雄港務分公司】（抬頭請勿書寫簡體字）。 

(四)以公司或私人支票為押標金或逕將現金置於標單封內者視為無效標。 

八、統一看貨時間及地點：115年 5月 5日下午 2時於小港區亞太路 4號(新生路與亞太

路交叉處)。 

因看貨地點位於管制區，需有當次通行證方可進出管制站，如有看貨需求，請事前聯

絡李先生(07-562-2502)並提供身分證字號，以登錄系統名單，並依照臺灣港務股份



 

有限公司通行證資訊網之當次通行證進行申請(https://reurl.cc/3OZZv9)，通行區域請

選「第三、五貨櫃中心」。 

看貨當日務必攜帶身分證於管制站操作自助式人員刷碼管制機進/出港區。如於第三

貨櫃中心管制站進入(新生路南向到底)，看貨地點為進入管制站後立刻右轉即可到

達。若當日於現場有任何問題請聯絡李先生(07-562-2502 或 0933-633070)。 

九、開標日期：115年 5月 11日上午 10時 00分。 

十、開標地點：高雄市鼓山區蓬萊路 1 之 20 號開標室 

十一、投標廠商有下列情事之一者，視為無效標，其已繳之押標金得以發還： 

(一)標封未密封、或未備齊應備文件、或保證金金額不足。 

(二)投遞兩封以上之標封。 

(三)投標單所填投標價經塗改而未蓋章者、或雖經認章而無法辨識者、或未以中文大寫。 

(四)投標文件內另附條件者。 

十二、招標文件索取方式： 

(一) 不接受現場面購，改為郵購方式辦理。郵購者：自公告日起，將文件工本費新台

幣 100元整，以「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」為受款人之金融機構本票或郵局匯票，

信封註明案號標的名稱，以限時掛號於截標前寄達(郵戳為憑)高雄市鼓山區蓬萊

路10號本公司秘書處採購科函索(並需附大型回件信封貼足60元郵資並書妥收件

人姓名及地址)，請自行估計假日。 

(二) 至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網站/港務快訊/招標資訊(www.twport.com.tw)下

載招標文件。 

十三、截止投標時間：115年 5月 11日上午 9時 00分。 

十四、本呆廢料標售案不受政府採購法有關投標廠商家數之限制。 

十五、開標時間投標廠商未派員出席，視同放棄優先加價及比加價之權利。 

十六、截止投標日或開標日因故停止辦公時，自動順延並以次一上班日為截止投標日或

開標日。 

十七、截標前本公司對標售事項如有變更，另行公告。 

十八、如對本案內容有疑義者，請洽本公司秘書處採購科（聯絡人：史小姐；電話

07-5219000轉 6737）。 

十九、受理檢舉單位： 

     交通部採購稽核小組：電話：02-23492790、傳真：02-23895930、地址：10029臺

北市中正區仁愛路 1段 50號。 

     法務部調查局電話：02-29177777；信箱：新店郵政 60000號信箱。 

     法務部調查局航業調查處高雄調查站電話：07-8134888；信箱：高雄市郵政 44-30

號信箱。 

     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電話：07-2136963。信箱：ethic@twport.com.tw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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